附件8：

全省中等职业教育应申报品牌专业的指导目录

1、农村经济综合管理

2、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3、现代农艺技术

4、机电技术应用

5、数控技术应用

6、模具制造技术

7、机械制造技术

8、机械加工技术

9、计算机应用

10、计算机网络技术

11、电子技术应用

12、电子与信息技术

13、汽车运用与维修

14、汽车制造与检修

15、建筑工程施工

16、园林技术

17、护理

18、服装设计与工艺

19、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

20、会计

21、会计电算化

22、电子商务

23、市场营销

24、商务英语

25、旅游服务与管理

26、中餐烹饪

27、酒店服务与管理

28、物流服务与管理

29、学前教育

注：目录内专业为全省通用性较强专业，只能申报品牌专业，不得申报特色专业。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不专门编制指导目录，参照此目录执行。
